
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學

士班資工組
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1

招生群(類)別 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國文 -- 國文 x1.5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5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40%

先乘以 
個人加 
權值再 
乘10%

不予 
加分

1 統測科目專業二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10.00 英文 x2.00倍 -- -- -- -- 2 統測科目數學

一般考生 1 3 數學 5.00 數學 x2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英文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-- 專業一 x1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總級分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-- 專業二 x2.00倍 -- -- -- -- 5 備審資料審查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3.00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選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選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甄試日期 -- 選繳資料 外語能力證明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-- --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 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自傳及讀書計畫【以2,000字以內為原則（A4）】30%、其餘項目70%。 

備註

1.本系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，鼓勵學生勇於創新，高品質的教研水準，通過國際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和高等教育評鑑。近年來更積極進行國際化，吸引二十多個

國家的外籍生與本籍生共同學習，激盪出跨文化交流的火花。 
2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 
3.聯絡電話：03-8634012~4；網址：http://www.csie.ndhu.edu.tw；Email：kiki2002@gms.ndhu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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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2

招生群(類)別 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國文 -- 國文 x0.0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4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50%

先乘以 
個人加 
權值再 
乘10%

依加分 
標準

1 統測科目專業一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-- 英文 x0.00倍 -- -- -- -- 2 統測科目專業二

一般考生 2 6 數學 3.00 數學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數學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10.00 專業一 x1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總級分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10.00 專業二 x1.00倍 -- -- -- -- 5 統測科目英文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--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選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甄試日期 -- 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-- --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-- --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自傳及讀書計畫20%、專題製作學習成果70%、其餘項目10%。 

備註

1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 
2.聯絡電話：03-8634062。 
3.網址:http://www.ee.ndhu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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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系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3

招生群(類)別 07 設計群 國文 -- 國文 x1.0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4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50%

先乘以 
個人加 
權值再 
乘10%

依加分 
標準

1 備審資料審查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-- 英文 x0.00倍 -- -- -- -- 2 統測科目專業二

一般考生 1 3 數學 -- 數學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專業一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10.00 專業一 x2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科目國文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3.00 專業二 x1.00倍 -- -- -- -- 5 統測總級分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--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〈含實驗、實務〉科目學習報告〈成果〉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必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必繳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

甄試日期 -- 必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-- --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-- --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 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學習報告（成果）50%、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20%、自傳及讀書計畫20%、社團參

與及學校幹部10%。 
2.專題製作或成果作品須為本人創作之作品，若經檢舉查證非本人創作，將取消錄取資格。

備註

1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 
2.聯絡電話：03-8635123。 
3.網址：http://www.artech.ndhu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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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

系
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4

招生群(類)別 07 設計群 國文 3.00 國文 x1.0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1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80%

先乘以 
個人加 
權值再 
乘10%

依加分 
標準

1 統測科目國文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-- 英文 x0.00倍 -- -- -- -- 2 備審資料審查

一般考生 2 6 數學 -- 數學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專業一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-- 專業一 x0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科目專業二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-- 專業二 x0.00倍 -- -- -- -- 5 統測總級分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--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自傳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必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甄試日期 -- 必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必繳資料 社會服務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-- --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自傳30%、專題製作學習成果30%、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30%、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5%、社會服務5%。

備註

1.本系是全國首先設立於綜合型國立大學的嶄新文創產業系所，享有豐厚的領域藝術工坊資源與優良師資，是全國少數不考術科的藝術科系。課程以「藝術經營

行銷」為核心，開設「民族藝術創意學程」和「藝文產業經營學程」。培養具創新創業潛力人才，投入藝術經紀、藝文活動企劃、工作室經營、創意展演行銷，

以及藝文基金會、畫廊、美術館、社區營造、文化行政等專業工作。 
2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 
3.聯絡電話：03-8635882、03-86358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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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

學系
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5

招生群(類)別 14 農業群 國文 -- 國文 x1.0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5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50%

不予 
採計

不予 
加分

1 備審資料審查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10.00 英文 x1.00倍 -- -- -- -- 2 統測總級分

一般考生 3 9 數學 -- 數學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專業二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-- 專業一 x0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科目英文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-- 專業二 x1.00倍 -- -- -- -- 5 統測科目國文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3.00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〈含實驗、實務〉科目學習報告〈成果〉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選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

甄試日期 -- 選繳資料 外語能力證明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選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 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自傳及讀書計畫【以2,000字以內為原則且需含申請動機】40%、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學習報告（成

果）30%、其餘項目30%。 
2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：有助於證明學生學習能力的資料皆可。 

備註

1.本系擁有生態、地球科學、環境教育、資源經濟與社區參與等專業或跨領域教師，學生除修習基礎及核心課程外，可依興趣選讀生態與保育、環境管理與環境

教育或地球科學專業學程。本系訂有五年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，學生最快可於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，並且設有博士班。歡迎喜愛自然、關懷環境的同學

加入。聯絡電話03-8633267，網址http://www.ces.ndhu.edu.tw/bin/home.php。 
2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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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名稱：國立東華大學 是否限選填一系(組)、學程 否

校系科組 
學程名稱

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

學系

統一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方 式

成 
績 
處 
理 
方 
式

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項 目 甄 試 總成績同分參酌方法

科目
篩選 
倍率

統一入學測驗 
成績加權

指定項目
最低 
得分

滿分
占總成 
績比例

在校學 
業成績

證照或得 
獎加分

順序 科目 / 項目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718006

招生群(類)別 19 水產群 國文 -- 國文 x1.00倍

合占總 
成績比 
例50%

備審資料審查 -- 100 50%

不予 
採計

不予 
加分

1 備審資料審查

考生身分 招生名額 預計甄試人數 英文 10.00 英文 x1.00倍 -- -- -- -- 2 統測總級分

一般考生 2 6 數學 -- 數學 x0.00倍 -- -- -- -- 3 統測科目專業一

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 0 0 專業一 -- 專業一 x1.00倍 -- -- -- -- 4 統測科目英文

原住民考生 0 0 專業二 -- 專業二 x0.00倍 -- -- -- -- 5 統測科目國文

離島考生 0 -- 總級分 3.00 -- -- -- 6 --
指定項目甄試收費 500元

備 
審 
資 
料

必繳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

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
截止日期

107年6月8日 (五) 
24:00 止

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〈含實驗、實務〉科目學習報告〈成果〉

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
並寄發複試通知日期

-- 選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

甄試日期 -- 選繳資料 外語能力證明

公告甄選總成績日期

107年6月26日
(二) 
10:00 前

選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

甄選總成績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6月28日
(四) 
12:00 止

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

公告正(備)取生名單 
日期

107年7月2日 (一) 
10:00 起

特別條件 不要求 參考條件 不要求

正(備)取生名單 
複查截止日期

107年7月4日 (三) 
12:00 止

分發錄取生 
報到截止日

107年7月16日
(一) 
12:00 止

備審資料 
上傳說明

1.備審資料上傳後如未完成確認之考生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。 
2.已上傳完成確認之備審資料，本校一律不受理任何形式的更換資料及補件。 

指定項目 
甄試說明

1.備審資料審查評分標準：自傳及讀書計畫【以2,000字以內為原則且需含申請動機】40%、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（含實驗、實務）科目學習報告（成

果）30%、其餘項目30%。 
2.其他有利審查文件：有助於證明學生學習能力的資料皆可。 

備註

1.本系擁有生態、地球科學、環境教育、資源經濟與社區參與等專業或跨領域教師，學生除修習基礎及核心課程外，可依興趣選讀生態與保育、環境管理與環境

教育或地球科學專業學程。本系訂有五年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，學生最快可於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，並且設有博士班。歡迎喜愛自然、關懷環境的同學

加入。聯絡電話03-8633267，網址http://www.ces.ndhu.edu.tw/bin/home.php。 
2.本校學士班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，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、達成相當等級（或更高等級）之程式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

主學習認證（含服務學習）等要求，方得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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